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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基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本文阐释了土地政

治化的路径和机制，揭示了乡村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村庄视野中的土地具有浓厚的

社会属性，且以土地秩序的形态构成土地政治化的起点。通过嵌入土地秩序，土地政

治的实践过程不仅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而且重塑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资源流

动模式，赋予其政治义务升华和政治德性表达的政治社会化意义。可见，沿着集体土

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政治化建构了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同一性，构造了土地市场化

的弹性空间，维系了农村土地转型秩序的稳定与正义。土地的政治化彰显了集体的自

主性，赋予集体土地制度以政治生命。然而，权利土地抑制了集体的自主性，引发政

治过程断裂和政治系统失衡，割裂了农民、集体与国家的政治关联，导致土地的去政

治化。赋予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一定的实践空间，进而找回土地的政治性，是扭转政治

失衡、建立基层善治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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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la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ollective land system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rural 

political order. The actual process of land politics functions to facilitate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reshape the mode of resource reloc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population. While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land manifests the autonomy of 

rural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the rights-based attributes of the land function to undermine 

the autonomy and disrupt the political links among the state, the collective, and rural 

residents, hence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the land.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entails more room for experiments in rural collective land system.  

Keywords: land politics; collective land system; collective autonomy; political process; land 

transfer.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传统中国因缺乏普遍、持续的地权制度，地权分配难以避

免“集中/分散”的周期性波动，致使中国政治秩序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土地

不仅是农民生存的基础，而且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

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从理想变为现实，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

确立终结了地权自发配置引发的周期性政治波动。然而，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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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过程中，集体土地制度逐渐沦为“产权怪胎”，是引发农村社会失序的制度根

源(刘承韪，2012:42)。以“确权”为导向的产权建设试图重建乡村善治的产权基础，

却普遍遭遇“产权建设内卷化”的困境(郭亮，2013:248)。可见，农民土地权利的强化

并不必然带来基层政治秩序的优化。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意味着需要反思土地的政治学

意涵。近年来，笔者在多地农村调研时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凡是土地调整能够

坚持下去的村庄，一般都具有较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相反，凡是土地不能调整

的村庄，村庄治理往往陷入困境。土地调整是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表达。土地调整的

秩序命题启发并拓展了土地政治的研究思路。本文拟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出

发，反思产权导向的土地政治模式，揭示土地政治的秩序命题。 

 

一、土地政治的研究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土地政治的产权路径 

        土地政治旨在探讨土地的政治意义，属于土地与政治的关联性研究。邓大才

（2012）基于对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关系的梳理，认为“小块土地”具

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土地的政治效应植根于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土地与政治的关

联性研究由此奠定了产权政治学的基础，土地成为产权过程的基本要素(邓大才，

2011)。总体而言，研究者大多从产权视角出发讨论土地与政治的关联逻辑，土地的产

权过程因而成为通向权利的阶梯。 

        沿着产权分析思路，土地的政治化隐含了产权的理性化和清晰化过程。在集体土

地制度的框架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土地的产权解构。第一，集体产权的主体

解构。周其仁认为，集体所有制既不是“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纯粹的

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是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农村社会制度安排(周其

仁，1995)。集体所有权聚焦于“农民集体”的主体模糊特征，存在国家、集体与农民

之间利益关系不清的制度属性(高飞，2010:2)。第二，集体产权的权能解构。制度经济

学认为明晰的产权可减少交易成本(哈罗德•德姆塞茨、 银温泉，1990)，通过外部性的

内部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罗纳德•科斯，2014)。集体产权的残缺被视为地权不稳定的

根源，不仅削弱了农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许庆、 章元，2005)，导致“公地悲剧”(姚

俊等，2009)的产生，而且侵蚀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第三，集体产权的社会建构。

周雪光（2005）提出“关系产权”概念，将集体产权的模糊与残缺视为组织适应外部

制度环境的最佳选择。延续这一思路，“关系地权”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展现了集

体地权的社会建构逻辑(刘锐，2015; 臧得顺，2012)。集体产权的法律属性看似模糊，

实则各当事人对于以某种原则和共识而形成的权利分配格局异常清晰(折晓叶、 陈婴

婴，2005)。 

        在论及土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的问题时，法学和经济学普遍将其归咎于集体的“主

体模糊、权能残缺”，这实际上否定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社会

学的视角虽然展现了产权实践的复杂性和产权内涵的多元性，但是，产权的社会建构

最终指向集体产权的清晰化。集体产权在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是个体行为者与其所

处社会环境互动的动态过程(申静、 王汉生，2005)，也是基于“法律事件政治化”的

规则选择与利益竞争过程(张静，2003)。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关于产权的社会建构

恰恰以集体产权私化作为归宿，集体产权通过关系、象征、文化和权力等要素而明晰

到个体，从而与法学和经济学共同制造了集体所有权“产权怪胎”之神话。 

        土地所有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农民与政治关联的焦点(巴林顿•摩尔，2013：

368-392)。沿着产权分析的路径， 土地政治化体现为土地所有权占有、竞争、冲突和

分化的过程，可概括为“土地——产权——政治”的模式。“土地”被抽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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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沦为产权制度形式的填充内容。集体土地成为权利主体的切割对象，卷入土

地利益博弈的权力过程。政治分析的权利起点和工具性定位导致“政治”脱嵌于村庄

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权力成为村庄政治的媒介。个体本位的权利正义脱卸了主体权

力实践的道德负担，释放了权力互动的策略空间。可见，产权范式下的土地政治化路

径凸显了政治的表达性和工具性，消解了政治的生产性和规范性。政治因失去土地秩

序的具体规定而趋于形式化，从而模糊了村庄政治的实体性和独特性。在这个意义

上，产权本位的土地政治化路径导向了形式主义政治学 ，突出了权利的基础性和权力

的中心性。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和冲突内在于政治的自我演化逻辑，政治过程因难以弥

合权利与权力的张力而趋于碎片化。村庄政治蜕化为精英循环和权力游戏(袁松，

2015)，从而扭曲了权力实践的公共性，消解了土地的集体属性。因此，土地政治的研

究亟待回到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土地，面对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只有立

足于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才能实现土地研究与村庄政治研究的融合，超越土地

政治化的产权陷阱，展现土地丰富的政治社会学意涵。 

（二）分析框架：集体的自主性 

        土地与政治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农民与国家的层次，而且体现在村庄社会的微观层

次。政治的村庄面向和国家面向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统一于土地的基础。事实上，在

“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中国基层政治的演化逻辑呈现出两条略有差异的理论

进路，分别是村庄的自主性和国家的自主性。村庄自主性承认乡土社会自治传统的现

代延续，并体现为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形态。国家自主性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政

治实体，具有独立于社会利益关系、并贯彻其自身意志的权力(彼得•埃文斯，

2009:10)。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二元框架遮蔽了二者之间的丰富层次，进而忽视了二者

互动的政治基础。 

        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村庄视野中的土地不仅是产权界定的对象，而且

规定了产权界定的路径、能力和限度。就集体的主体构成而言，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

体——农民集体——具有集合性和抽象性，且反映了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属性(韩松，

2016)。在这个意义上，集体确实存在制度层面的“模糊性”，难以有效纳入产权分析

的理论脉络。可见，只有超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理论路径，回到农民集体本身，才能

进入“农民集体”内部的复杂主体结构，揭示农民集体独特的政治属性。事实上，

“农民集体”不仅是权利主体，而且包含了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权利主体强调了农

民与土地的实践性（由“使用权”界定）关系，关系主体强调了权利主体之间的社会

性关系，而制度主体强调了关系主体的公共性关系，制度主体直接面向国家。权利主

体、关系主体与制度主体共同塑造了“农民集体”的实践形态，三者统一于农民集体

的整体架构。农民集体是一个具有广延性和伸缩性的政治单元，构造了土地政治化的

制度基础。 

        因此，不同于“土地——产权制度——政治”的模型，土地与政治的关联形成以

“集体自主性”为核心的土地政治化过程。集体的自主性提供了超越村庄自主性与国

家自主性的二元对立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在集体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建构土地政治的

理想类型。经由集体土地制度的调控，土地政治化的能量转化为基层社会政治秩序再

生产的动力。相对于既有的土地政治研究，本文具有两个转向：首先，研究视角上，

从产权本位的制度分析转向秩序导向的实践分析；其次，分析框架上，从国家与乡村

社会的二元对立转向以集体为媒介的政治协调。理解土地政治化的机制，需要深入乡

村社会的土地秩序和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据此，集体自主性包括三个层面：第

一，集体与村庄的关系，表现为集体之于村庄的动员和平衡；第二，集体与国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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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体现了集体之于国家的媒介效应；第三，集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体现了集体对农

民流动和土地转型的适应能力。 

        集体的自主性意味着集体既不可还原为成员个体或同化于国家，也不能固化为惰

性状态。集体的自主性展现了集体不依附于村庄、国家和市场的自主性。与国家自主

性和村庄自主性的目标不同，集体自主性的目的并不在于集体的本体化和实体化，而

是服务于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集体的自主性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突破形式主

义政治学的束缚，拓展植根于本土制度与经验传统中的政治理论。集体自主性的分析

框架直面集体的“模糊性”。不同于集体产权的社会建构进路，即将模糊的农民集体

明确到清晰的农民个体，集体的自主性立足于集体土地制度本身的实践过程，从而充

分彰显了集体模糊性的政治内涵。 

 

二、土地秩序：土地政治化的基础 

        土地的政治化是指土地从村庄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中脱离，且激活村庄社会关系与

利益结构的过程和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土地政治化的基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在基层村庄社会中展开，塑造了“乡土中国”的底色。土地通过参与村庄社会再生产

逐渐获得社会生命，构成“村庄社会关联”(贺雪峰、仝志辉，2002)的隐秘基础。土

地不能化约为土地利益的加总与组合，而是沉浸于村庄密集的社会关系格局和历史绵

延过程，形成特定的土地秩序。所谓土地秩序即农民与土地的配置格局与关系模式。

土地秩序是土地政治化的起点和基础。 

（一）土地的社会生命 

        在基层社会，土地分散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村庄之中。总体性村庄社会束缚了土

地的流动性，强化了土地与村庄的本体性关联。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

(1998)开篇即点明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乡土性是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一套关

系……这套关系是从利用农田中发生出来的”。农民与土地的关联是乡土中国的基

础，并赋予村庄以“总体性社会事实”(马塞尔•莫斯，2002:4)的特征。作为村庄总体

性意义的载体，土地奠定了乡土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坚实基础。 

        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是村庄社会关联的基础。具体而言，农民的生产实践活

动规定了村庄社会互动的节奏、内容和动力。中国各地农村因耕作制度、劳力状况和

自然条件的不同，孕育了形态各异的农耕结合形式。农耕结合本质上是以细碎土地为

载体的生产关系形态，构造了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具有组织化、稳定性和保障性

的特征(张思，2010)。生产关系是农民与土地实践性关系的核心，具有重要的社会动

力学意义：首先，因农业生产遵循自然节律，农民面向土地的劳动实践定义了村庄生

活展开的时间架构；其次，生产关系搭建了土地与农民沟通的渠道，农业生产的实践

性内容逐渐沉淀为富有乡土本色与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这是地方性知识生成的土

壤；再次，劳动实践本身的伦理化。例如，田间管理的好坏与庄稼的长势是农民勤劳

本分与否的象征，在传统农村社会，这甚至关乎子代婚姻的成败。概言之，生产关系

是村庄社会关联的基础，它在更新村庄社会关联的同时汲取并吸附了丰富的村庄社会

内容，从而超越了生产关系的范畴，逐渐通往总体性的村庄关系。 

        在小农村社体系下，村庄社会的密集关系将土地切割为细碎状态，同时又通过合

作互惠式的生产关系弥合其裂隙，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联转化为村庄社会关联。村

庄社会深嵌入土地，塑造了土地的社会生命 。可见，土地的社会生命源于农民与土地

的实践性关系，而村庄生活政治内容在土地秩序中的沉淀促进了土地社会生命的延

展，土地秩序因而与村庄秩序相互呼应，具有连带性。 

（二）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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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秩序的连带性赋予土地以厚重的政治底蕴。在农民与土地的实践关系中，如

何有效实现土地价值是安顿土地秩序并维系基层政治社会整合的基础。农民的生产生

活模式定义了土地价值的实现方式。首先，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具有使

用价值。农民以耕者身份与土地结合是土地使用价值实现的前提。其次，土地具有交

换价值，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属性。交换价值赋予农民与土地关系更大的流动性，拓展

了土地价值实现的链条。在村庄社会中，使用价值规定了土地的价值属性，并定义了

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是农民实践活动的产物，主要体现为土地的功能和效用。农民的实践活

动充分释放了土地使用价值的“质”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土地价值实现面临具体的目

标导向。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决定了土地价值的实现空间，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变迁诱发了土地秩序持续更新的需求。维持土地秩序与村庄秩序的正反馈关联，因而

是土地秩序调控的核心命题。在微观层面，这意味着将始于农民的分散的土地价值实

现需求转化为村庄政治秩序再生产的集体行动力。事实上，土地秩序镶嵌在集体土地

制度结构中。在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的政治化是沿着土地的社会生命脉络，并

依托价值实现动力激活村庄政治性的过程，以回应村庄社会秩序与土地价值实现的现

实需要。当然，这也是激活集体土地制度的过程，表现为以集体为单元的土地调整和

地权分配，从而维系了土地秩序的公共性。 

        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相互限定和支撑，赋予土地秩序以厚重而坚

韧的弹性。土地秩序是土地政治化的起点，土地的政治化是立足于土地秩序的升华过

程。农民虽然生活在琐碎、弥散、局部的现实利益关系之中，并基于这些关系片段而

互动，但通过集体的凝聚、转换与整合，农民逐渐超越原有狭隘的现实性和策略性的

利益关系，促进了集体的自主性。 

 

三、土地政治的实践过程 

        土地政治过程是土地政治化的基础。土地政治过程是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

由此梳理土地的社会生命，并再生产了村庄政治均衡。在集体土地制度的规定下，土

地政治过程具有鲜明的村庄政治整合倾向，奠定了集体自主性的基础：集体既通过嵌

入土地秩序而内在于村庄社会，又通过集体所有权的实践过程而超越村庄社会，促进

了土地价值实现。 

（一）主体动员与政治空间的建构 

        政治动员是土地政治过程的起点。美国政治学家汤森(2003)在《中国政治》一书

中认为“政治动员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这

一定义体现了浓厚的精英视角。精英一般被视为动员的主体，与之相对，社会往往被

视为动员的对象。政治动员成为一套特殊的“权力技术”(李斌，2009)，强调了动员

主体的策略性行为而非动员对象的主体性激活。然而，在农民集体的政治单元中，政

治动员具有相当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传统，表现为“主体动员”的形态： 

        第一，政治动员目标的内部性。集体内部动员主要回应集体内部需求，解决农民

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内部动员克服了动员目标与手段分离可能引发的策略行为，政治

动员释放的政治效能持续反馈为集体本身的再生产。动员的能量逐渐在村庄社会网络

中蔓延，赋予村庄政治以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第二，政治动员基础的包容

性。土地秩序是政治动员的基础，土地秩序不仅蕴含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关系，而且沉

淀生活政治内容。土地秩序定义了农民在村庄社会结构与资源网络中的具体位置，构

成集体内部政治动员的焦点，政治动员由此触摸到村庄社会的总体性和丰富性，通过

扎根于土地秩序而孕育了多维度的政治动力，超越“事件动员” 的工具理性层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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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动员网络的公共性。集体内部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互为主体性的特征。精英与

普通群众在政治动员中的行为逻辑虽有差异，但因政治动员的力量并非发轫于精英的

个体意志，精英反而是政治能量流动网络中的节点。政治动员的网络化结构笼罩在集

体之上，构造了集体土地制度实践的政治空间。 

        因此，主体动员是主体之“私”向集体之“公”敞开的过程，主体动员超越了权

力技术的动员路径，构造了村庄政治空间，超越了村庄日常生活的狭隘和私人状态。

政治动员扭转了集体之“公”的制度沉寂状态，避免了“共有私用”之“私”侵蚀集

体之“公”，从而开辟了村庄政治共同体再生产的“内在超越”路径。 

（二）矛盾激活与政治内容的释放 

        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矛盾”具有独特意涵。在基层社会中，相对于界限分明的

“敌我矛盾”，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更为复杂、模糊，且卷入总体性的村庄社会以及

连带性的土地秩序之中。矛盾激活贯通了土地政治化的路径，土地政治得以深入基层

社会的肌理。 

        村庄日常生活之流中涌现和凝聚的矛盾往往呈现为土地纠纷的形态。土地秩序既

是汇聚生活政治内容的容器，也是生活政治内容释放的重要出口。事实上，在各地农

村常常发现的土地纠纷往往不是以土地利益为“标的”而发生，而是生活政治内容的

表达 。滋贺秀三(1988)认为，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而将对立的双方—

—有时进而涉及到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土地秩序

与村庄秩序存在相互反馈的矛盾发生学机制。矛盾虽然源于村庄生活内容的不同层次

和方面，但却可以汇聚在土地的社会生命之中。因此，土地秩序中沉淀的矛盾孕育了

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动力。 

        村庄矛盾的“混沌”状态断绝了“即事化”的矛盾处理之可能。矛盾的社会生成

与历史演化意味着矛盾的化解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外溢的事件形态。只有进入矛盾的社

会历史脉络，通过政治动员激活并融化矛盾的缠绕之结，才能将矛盾转化为基层政治

秩序再生产的基础和内容。矛盾与秩序并非排斥和断裂的关系，相反，矛盾构成了政

治秩序再生产的鲜活内容。作为政治过程的环节，矛盾激活的使命就是改变村庄日常

生活中矛盾“隐而不彰”的状态，进而将矛盾导入村庄政治空间。如果不经历一个集

中的、公共的矛盾激活过程，矛盾就会“剪不断、理还乱”，最终成为“死结”，以

“历史遗留问题” 的名义成为村庄政治的引爆点。依托主体动员的政治空间建构，缠

绕的矛盾逐渐解开。矛盾从“生活政治”之流的日常性状态进入反思性状态，矛盾成

为可以把握和调控的政治内容。 

（三）“结平衡账”与政治性生成 

        以土地秩序为基础的矛盾激活形成政治内容充盈于政治空间的状态，消化和吸收

这些政治内容是集体再生产的关键。这本质上是一个“结平衡账” 的过程。“结平衡

账”是指村庄内部多重利益的政治平衡过程。乡村社会的总体性意味着政治平衡既不

可还原为平面化的博弈过程，也不可还原为利益平衡的会计过程，而是面向土地秩序

更新的“内向整合”。政治平衡的关键是政治内容的甄别、筛选与整合，在政治空间

中释放的政治内容沿着公私关系而重新结构化。 

        首先，平衡内容的多重交互。村庄社会的总体性和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塑造了复合

的矛盾综合体。政治平衡不仅是土地利益本身的平衡，而且是多维度、多层次、多面

向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交互式平衡”(田先红，2014)。只有深入矛盾的社会历史脉

络，才能解开村庄政治的“死结”，实现彻底的、整体的平衡。其次，平衡对象的主

体整合。政治平衡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政治平衡可最终归结为“人心”的平衡。触摸

和疏通人心，才能在矛盾化解和利益平衡的实践过程中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村庄政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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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政治平衡的核心机制是“化私为公”和“以公克私”。“化私为公”是指通过将

私人的问题公共化，并通过公共性的协商讨论，实现公共治理。“以公克私”是指通

过塑造合乎公共利益的集体共识，瓦解个体之私的正当性。公私关系的制度逻辑规定

了政治平衡的指向和脉络，构成农民集体对权利主体之吸纳与整合的基础。面对集体

之“公”，个体之“私”暂时隐遁，进而为集体之“公”对个体之“私”的配置和调

控提供空间，以重建农民集体的内在统一性。公私关系定义了政治平衡的伦理脉络，

促成政治性的析出和善治秩序的实现。  

 

四、土地政治的系统拓展 

        土地政治过程是集体自主性的根基。通过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集体自主性

得以超越村庄的自主性。集体土地制度实践的政治效能延伸至国家层次，回应了国家

政治的基层关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贯通了土地政治化的制度通道，拓展了土

地政治化的层次，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政治同一性。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的畅通

与协调状态是政治系统有效运行的保证。具体而言，土地的政治化重塑了农民与国家

之间的资源流动机制，土地成为建构农民与国家政治关联的重要媒介，促进了政治义

务的升华和政治德性的表达。 

（一）土地秩序的国家性 

        土地政治过程并不必然达成政治均衡与政治整合，国家政治调控是土地政治过程

有效展开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国家自主性侧重于强调国家权力扩张之于国家能力

建设的意义，因而偏重于国家的资源汲取和资源动员能力。问题是，国家自主性的权

力脉络也设定了国家自主性的内在限度。国家权力的单向度扩张不仅限制了基层社会

的活力，而且导致权力不堪重负，产生“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治理难题。国家通过集

体调控基层土地秩序实际上彰显了土地秩序的国家属性，国家则因嵌入土地秩序而突

破了国家自主性的限度。 

        土地的国家性不仅体现在行政国家资源供给的意义，而且体现在政治国家建构的

意义。行政国家属于“国家机器”的组织实体，政治国家则是一种伦理实体。政治国

家的伦理性并非发轫于抽象的国家哲学或国家神学，而是扎根于村庄土地秩序。事实

上，行政国家与基层社会始终存在裂隙：首先，基层社会被视为国家权力单向度扩张

和科层化改造的对象，从而遮蔽了基层社会内部的政治能动性；其次，资源汲取服务

于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组织被视为资源流动的终点，遮蔽了国家资源分配的政治

意义，从而割裂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资源流动与政治互动。虽然国家政治与基层

社会分属于纵向组织结构的两端，但二者具有内在的政治同一性 。基层治理的国家政

治色彩源于土地秩序的国家属性。土地不仅是资源析出的基础，而且是资源落地的载

体，进而支撑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资源流动和政治循环。在政治国家的视野下，资源

汲取不仅指向国家的组织增生，而且是国家的政治分配的重要环节。 

（二）土地剩余的政治化与政治义务的升华 

        土地剩余源于农民与土地的劳动实践关系。国家政治构造了土地价值升华的制度

空间，土地价值以“土地剩余”的形态溢出村庄，不仅奠定了国家能力的物质基础，

而且定义了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 。土地剩余是土地价值中除满足农民日常生活

需求之外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的归属与分配具有阶级生产的政

治意义(卡尔•马克思，1963)。在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剩余在农民、集体与国家

之间的纵向配置凸显了政治国家建构的意义。所谓土地剩余的政治化，是指农民与土

地的实践性关系向国家政治开放，且变土地剩余的析出为政治义务的升华。农民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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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政治认同并不必然转化为让渡土地剩余的具体行为。土地剩余须经由关系主体

和制度主体的过滤，才能在资源析出的同时建构资源流动的政治轨道。 

        负担配置在实践中可进一步区分为负担分配与负担调整两种形态。其中，负担分

配即集体根据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分配负担份额，强调负担本身的均衡分配。负担分

配面临着村庄内部的利益结构、关系网络等政治生态的干扰，进而催生了以集体成员

为中心的负担调整。这样一来，集体成员的负担均衡需要服从于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

的总体均衡。例如，在村庄因修路需占用农民土地时，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土地调

整或机动地补差的方式维持土地秩序均衡，但如果在暂时无法调整土地或者无机动地

的情况下，集体可通过多“扒掉”该农户的土地负担面积以达成均衡。可见，农民负

担均衡不仅是集体内部横向的负担分配，而且深入土地附着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情

境性。相对而言，负担分配发生于集体内部，突出了负担的形式均衡，而负担调整则

发生于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强调了负担的实质均衡。负担分配的均衡维系了土地

负担秩序的正义性，有助于抑制负担调整的策略性后果，而灵活的负担调整也是集体

内部负担均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集体土地制度是土地剩余政治化的通道，也是农民的土地负担转化为国家

政治认同的媒介。国家以农业税费汲取的方式参与土地剩余分配的行为构成了土地秩

序的“负担”，限制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能否以及如何化解土地剩余分配中农民

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是土地剩余能否持续有效输入国家政治的关键。土地剩余的政治

化激发了集体内部责任分配的政治，贯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使农民与土地

的利益关系逐渐向农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开放，政治义务的升华得以可能。集体的自

主性极大地降低了农民与国家的交易成本，约束了资源汲取的策略空间。农民与国家

的关系因而超越了土地剩余分配的资源交换层次，孕育了农民的国家政治认同。土地

剩余的政治化激活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联，农民的土地负担逐渐升华为面向国

家的政治义务。 

（三）土地空间的政治化与政治德性的表达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架构下，国家不仅汲取土地剩余，而且向乡村社会输出资源，

这是国家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但是，国家自主性的限度可能导致资源下乡的“最后一

公里”难题，进而弱化国家资源输出的政治德性。资源输出的政治效能主要取决于资

源落地的路径和方式。集体土地调控是有效接应国家资源且将其转化为村庄政治秩序

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土地的空间性 在土地空间的政治化过程中激活并凝结为纯粹的土

地空间，成为承接国家资源的有效载体。 

        土地的空间形态因密集社会关系的切割而具有细碎分布的特征。集体土地制度实

践过程重塑了空间的社会脉络，超越土地空间的权利分割，促进了土地空间的生产，

这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即集体的空间凝聚机制和空间的社会辐射机制。首先，集体的

空间凝聚机制体现了集体的空间配置能力。集体根据土地功能需要而重新配置土地格

局，通过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更新土地空间秩序，“私”的土地使用权服从于“公”的

土地调整或土地整合，以回应资源落地的土地要求。其次，空间的社会辐射机制即国

家资源经由集体的土地空间调控而渗入村庄社会。国家资源通过土地空间进入土地秩

序，进而辐射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公共性的资源辐射有效约束了个体本位的资源竞

争，有效回应了集体的公共需求。 

        以上两个环节是土地空间政治化不可或缺的环节。集体成为承接国家资源输出的

真实主体，且内化了国家资源直接面对农民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和治理风险。土地空

间秩序的公共性不仅体现为“公”对“私”的凝聚和整合能力，而且体现为“公”对

“私”的辐射和渗透能力，以抑制个体利益导向的空间政治。土地空间秩序的集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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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辐射性统一于土地空间的政治化。空间秩序的集聚性指向空间的土地基础，空间秩

序的辐射性则指向空间的社会脉络。通过将土地空间纳入集体调控，实现了土地的空

间性与社会性的相对分离，土地秩序的公共性逐渐凝聚为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

间”，奠定了国家资源分配的土地空间基础。 

        基于土地空间的政治化，村庄土地空间逐渐向国家敞开，从而构造了国家资源进

入和政治德性表达的土地基础。作为国家政治调控的手段，资源分配只有对接集体并

激活土地政治过程，才能真正嵌入村庄社会深处，释放国家政治德性。在渗入土地政

治的复杂脉络的同时，抽象的资源逐渐展现为合乎群众主体性需求的实践形态。资源

蕴含的国家政治德性逐渐具体化和现实化。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和实践脉络构筑

了国家资源输出的政治通道。国家政治得以扎根于土地，在滋养土地秩序的同时拓展

了土地价值的实现空间。可见，国家资源的输出和土地价值空间的拓展，重构了土地

政治的方向。 

（四）政治社会化的地权基础 

        以土地秩序为载体的政治输入与输出是农民政治认同拓展的现实载体。政治的输

入与输出凸显了国家政治的中心性地位。面对地域广阔且富有差异的基层村庄社会，

国家如何触摸基层社会的政治脉搏，进而凝聚政治认同、实现政治整合，是政治社会

化的关键。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生存的现实需要是触发他们与国家互动的主要契

机，但是这限定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层次。因此，政治社会化不仅是认识论层面

的意识形态扩散过程，而且是实践论层面由生存需要向政治认同升华的过程。农民的

政治认同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 

        如前所述，土地剩余的政治化凝聚了国家的政治性，土地空间的政治化彰显了国

家的伦理性。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政治纵横捭阖于抽象国家与具体的乡村

社会之间，塑造了农民国家想象和政治认同的序列：集体不仅将遥远、抽象的国家具

体化为农民现实可触摸与可理解的形态，而且将具体、切近的国家压力转化为遥远、

抽象的国家普遍性原则。集体的自主性激活了政治社会化的制度逻辑，政治国家既免

于复杂政治内容涌入可能引发的“过载”，又避免因脱嵌基层社会而引发的政治僵

化，从而极大地释放了国家政治的能动性。广阔分散的基层社会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凝

聚，从而突破了国家自主性的限度。 

 

五、土地转型的政治调控与权利陷阱 

        农村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以农民流动为核心的农村市场化过程。农民流动意味着

农民与土地关系之变，引发土地利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的转型。土地转型是乡村社

会转型的深层基础。集体的自主性缓解了流动的现代性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侵蚀。然

而，政治土地向权利土地转型逐渐抑制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土地转型逐渐侵

蚀集体的自主性，形成权利主导和市场规定的土地政治化的路径和机制。随着政治过

程的断裂和政治系统的失衡，土地转型趋于失控，土地逐渐去政治化。 

（一）土地转型的政治调控 

        土地转型是土地市场化的产物。土地与村庄的本体性关联限制了土地市场的自主

性，形成嵌入乡村社会的土地市场格局。这一市场格局在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区隔为

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区隔反映了农村社会转型的渐进性和土

地市场的非均衡性。以集体的自主性为基础调控土地市场，是建构土地秩序的关键。 

1.内部市场的政治调控 

        伴随着农村的市场化，农民逐渐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农民与土地关系渐趋松散

化和多样化。人地关系松散的背后是农民家庭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利益分化的加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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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体现为集体成员之间在土地价值认知和土地权利观念上的分化。农民集体与土地

秩序渐趋错位 ，引发集体基础之变。农村普遍出现村庄内部农户间自发流转土地的现

象，从而孕育了地权配置的内部市场。内部市场嵌入集体土地制度的框架，且接受集

体的调控，市场的流动性因而植根于集体的实践性，进而为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村

庄社会道义为纽带的土地流转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集体的市场调控一方面指向

“耕者集体”的使用权整合，展现了市场配置的使用权面向；另一方面，也指向“小

农立场”的村庄团结，设定了市场的制度边界。因此，集体调控兼顾了耕者与土地的

实践性关联和耕者与村庄的主体性关联。 

        第一，以“耕者集体”为中心的整合机制。内部市场隔离了外部市场对于土地秩

序的侵扰，使市场的流动性服务于耕者本位的土地秩序。因此，内部市场在集体所有

的框架下重新凝聚土地使用权，在“耕者集体”的主体架构下重建村庄政治关联，从

而凝聚和延续了乡村转型的土地政治基础。第二，以“耕者集体”为中心的平衡机

制。因当前农民流动的周期性、往复性和渐进性特征，农民返回村庄并实现其成员权

与使用权的结合。因此，“耕者集体”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维持了在村者与流出者的

平衡。 

        集体的政治调控极大地降低了内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将市场逻辑引导并限定

在使用价值的轨道。劳动实践成为土地价值实现的正当性标准，从而创造了耕者与土

地结合的重要条件。看似存在矛盾和张力的再分配与市场机制，在集体的制度框架下

相辅相成，延续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此时，“耕者”不再是一种永久性的制度

身份，农民在市场与土地之间摇摆，“耕者”的身份因而服从于农民的家庭策略。事

实上，“耕者集体”并没有切割“成员集体”，而是“成员集体”这一制度主体的分

化与适应形态。“耕者集体”与“成员集体”之间存在流动与交换：有农民退出农

业，进入城市，也有外出农民回到村庄，与土地结合。如此，“成员集体”的政治性

是“耕者集体”之凝聚的基础，而“耕者集体”的政治性自然扩散为“成员集体”的

政治性。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反馈关系，源于内部市场的社会嵌入性。因此，内部市场

充分尊重了农民家庭的自主性和策略性，弥补了仅仅依托农民集体之再分配机制可能

存在的灵活性不足的缺陷。因此，内部市场的政治调控具有鲜明的村庄社会本位的特

征，以“耕者集体”的实践形态重塑了集体的社会脉络。土地的流动内在于集体制度

框架之中，维系了农民与村庄的弹性关联。如此，既可在“耕者集体”的框架下实现

村庄政治整合，同时也维持了在村者与外出者的均衡 。 

2．外部市场的政治调控 

        城市化不仅体现为城市空间的平面扩张，而且意味着市场机会的细密辐射，进而

推动土地的城市化，展现了土地转型的发展面向。土地以要素形态卷入城市扩张过

程，改变了土地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属性，逐渐由自然土地向经济土地转化。要素化的

经济土地是外部市场充分运行的必要条件，以空间区位为基础的土地价值的资本化逐

渐主导土地秩序的再生产。土地价值转换改变了集体自主性的原初动力——即村庄生

活政治内容，重新定义了集体的实践基础和运行动力。在这个背景下，土地只有以更

加充分的要素形态进入外部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同时，土地只有切断其社会生

命，才能卸下村庄政治的负担，成为合乎外部市场需求的有效市场要素。 

        随着土地外部市场的扩展，重新定义集体与村庄和国家的关系，是理顺土地、集

体与市场之关系的前提。实际上，作为一种制度主体的“集体”存在一定的层级性，

体现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笔者称之为“集体的阶序”。具体而言，集

体包含乡镇农民集体、行政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级所有”共同规定

了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体的阶序反映了集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体现了集体反思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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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即免于外部市场吸纳和俘获的能力，展开了集体通往国家的基本路径。集体

阶序延伸既源于土地政治的路径依赖，也源于国家政治的主动调控，且最终通过土地

政治过程实现。在集体产权主体的纵向结构上，它最终体现为土地产权单元由村民小

组向村集体乃至乡镇集体的转移；在土地空间的形态上，它最终体现为土地产权单元

由分散性和局部性向集中性和整体性的转化。集体阶序上移弱化了农民与土地之间具

体的、历史的关联，农民从相对狭隘的、局限的集体成员转化为更加开放、包容的集

体成员。 

        在这方面，苏南地区的土地开发模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地政府在城市化过

程中探索形成了“预征预拆”模式。该模式主动顺应农民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

势，通过“土地换保障”和“宅基地换安置房”的方式促进农民与土地的分离。“预

征预拆”体现了国家的规划导向，提前实现土地控制权由农民向国家的转移。在这种

模式下，“征拆”不过是程序性的土地性质变更和指标匹配。随着农民与土地的分

离，“统”的层次实现了从村集体向乡镇集体的转化和提升，乡镇集体成为集体与国

家的节点。于是，土地市场化不仅回应和推动了农民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而且也奠定

了土地有序开发的基础，奠定了“和谐拆迁”的政治基础。 

        外部市场的政治调控体现了集体自主性的层次转化能力，它将土地市场化置入集

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彰显了“地利共享”的分配原则。一方面，将土地发展增益

转化为国家的公共配置，限制了农民与土地的具体的财产性关联，维系了土地市场化

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土地空间配置的成本与负担，赋予土地要素以更强的

可塑性，强化了土地市场化的价值基础。总之，外部市场的利益辐射改变了土地政治

的运作方位，土地价值的主体再造和基础重构赋予土地秩序以正义性和有效性。 

3.土地转型秩序 

        土地转型是乡土社会转型的深层基础。由于土地意义的总体性，土地转型既是土

地价值属性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型，也是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的转换。如上所述，集

体的政治调控蕴含了土地秩序的退守和发展的导向，二者实际上具有密切关联。集体

制度的市场区隔与市场调控，在维系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市场的同时，也构造了集

体土地与外部市场有效对接的制度通道，从而塑造了土地转型秩序。 

        基层社会中土地市场的内外之别具体表现为市场动力与路径的差异：对于内部市

场而言，“意义沉重”的土地之流动既依赖于村庄社会的关系网络，同时也反馈为村

庄社会的自循环体系，从而在“耕者集体”的框架下延续和升华了土地的总体性意

义。对于外部市场而言，“利益沉重”的土地之流动则依赖于集体阶序的上移，以拓

展土地的价值。二者均统一于集体的自主性。集体的自主性超越了市场的自发性，设

定了市场化的路径、方向和边界，将单向度的土地市场化扩展为两个相互分离且又相

互呼应的土地市场化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集体类似于一个嵌入土地市场的“楔

子”，在分别调控二者的同时，将二者统一于土地转型的总体过程，形成市场中心与

市场边缘各得其所又相辅相成的状态。集体通过吸纳和调控市场的流动性，使自发、

分散的市场动能转化为有序和集中的政治动能，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

构成大流动时代基层社会政治秩序凝聚的内核。 

（二）土地转型的权利陷阱 

        为了应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国家政治调控转向集体土地制度本身。在西方产

权范式的理论视野下，集体土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成为否定集体自主性的依

据。国家对集体土地制度的调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以农民土地权利明晰为

导向的产权建设逐渐压缩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固化和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土

地使用权的物权化趋向日益浓厚，从而奠定了权利土地转向的制度基础；第二，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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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负担取消和土地利益显化为核心的土地权利义务关系重构弱化了农民的国家政治义

务，强化了国家政治的道德性。二者分别从集体土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抽离了集体自

主性的空间和动力，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权利关联，推动政治土地向权利土地的转

向，致使土地转型逐渐陷入权利陷阱。 

1.政治过程变异 

        农民土地权利的强化改变了集体的主体结构，凸显了权利主体的自主性，进而重

构了村庄政治过程的基础、动力和节奏。随着政治土地向权利土地的转向，权利本身

构成了土地政治的基础，土地秩序逐渐脱嵌于村庄，转变为纯粹的土地要素配置关

系。集体成员权渐趋固化，集体难以更新，集体内部滋生并逐渐累积了反对集体自身

的政治能量。可见，权利土地的制度刚性逐渐消解了集体土地制度实践的正当性和有

效性，弱化了土地政治过程的整合能力。随着土地秩序失控，农民集体逐渐撕裂，导

致“少数决定多数”的困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的“湄潭试验”。湄潭试验的核

心内容是“生不增，死不减”，但是，近三十余年的政策实践不仅导致农民土地占有

的分化，而且，出现了大量长期脱离村庄生活但却继续拥有村庄土地的群体，他们并

不关心村庄公共秩序，客观上造成了村庄土地秩序的分裂。如此一来，抽象的权利正

义超越了土地秩序的生存和发展的正义，压抑了土地价值的实现。土地秩序孕育和吸

附的政治能量如若不能输出为土地价值的实现动力，则可能演化为或隐或显的土地博

弈或土地冲突，陷入“反公地悲剧”。 

        可见，权利土地的转向凸显了土地的利益维度。土地利益成为村庄政治的焦点，

构成基层不稳定的根源。例如，村庄人地关系失衡、土地秩序紊乱等日渐成为问题，

基层社会中积累和孕育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回应和解决。政治过程因而降格为碎片化的

权力互动与利益博弈过程，且逐渐脱嵌于农民集体的主体结构。政治过程逐渐偏离集

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并显化个体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源的差异。精英与群众的政治

一体化状态逐渐破裂，政治精英的能动性无需转化为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但政治精

英的能动性并不因土地政治过程的断裂而衰落，毋宁说，土地政治过程的断裂反而为

精英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此一来，集体自主性日益蜕化为精英的

自主性，农民日益转变为“沉默的大多数”。沉淀在土地秩序中的政治能量可能在看

似平静的村落社会绵延的过程中累积和发酵，其最终的后果可能是村庄政治秩序的溃

烂。 

2.政治系统失衡 

        政治土地是村庄与国家政治同一性的基础。政治土地向权利土地的转向重塑了政

治系统的根基。权利土地抑制了集体的自主性，土地秩序中沉淀的和村庄社会中弥漫

的政治内容缺乏土地政治过程的回应、整合与过滤，越来越以“信访”的方式直接涌

入国家政治领域，打破了政治系统的均衡状态。农民的土地权利强化了农民行动的道

义支撑。面对农民个体本位的道义话语，国家政治无力甄别，原有的政治均衡逐渐解

体。村庄治理陷入对国家治理体制的依赖，国家日益通过单向的资源输出维系农民与

国家之间的政治关联。由于集体土地制度实践脉络的中断，国家资源输出面临资源吸

纳政治的效应：一方面，权利土地抑制了政治义务的升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资源与

土地利益的层次。权利土地逐渐消解了土地承载的政治义务，阻隔了自下而上的政治

脉络。农民、土地与国家之间围绕土地剩余分配而建立的平衡机制和政治通道瓦解，

农民与土地的关联刚性化。土地价值难以超拔于其资源形态并实现政治性的生产和流

动。另一方面，权利土地不仅阻隔了土地剩余的动员，而且消解了基层内生性的政治

平衡与秩序供给能力。国家的政治输出日益依赖于资源本身的输出，扭曲了资源流动

承载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陷入国家政治的道德陷阱 。国家政治的道德化最终导致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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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度依赖国家。因此，民生政治在权利话语中泛化,资源的大量流入反而可能导致资

源浪费和群众不满。 

3.土地转型失控 

        权利土地改变了土地市场化的路径和架构。“农民——集体——市场”的模式转

化为“农民——权利——市场”的模式。土地政治的断裂逐渐模糊了内部市场与外部

市场的制度区隔，具体体现为内部市场的外部化和外部市场的内部化，农村土地转型

渐趋分裂和失控。所谓内部市场的外部化，是指农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内部市场向外

部开放，并逐渐裹挟进入外部市场的过程，进而充分释放了市场的分化效应，打破了

土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均衡，导致集体的内部分裂。内部市场的外部化展现了

“市场俘获集体”的土地市场化路径。土地成为资本攫取的对象，而集体则依附于资

本，成为农民与资本互动的媒介(孙新华，2016)。资本下乡通过俘获集体而重构了村

庄土地秩序，抽离了土地的社会生命。资本主导的土地配置替代了集体主导的土地配

置，土地政治过程蜕化为会计过程 ，脱嵌于村庄社会，瓦解了村庄政治共同体的秩序

生产机制。集体高度卷入市场的同时也面临市场风险，可能陷入治理危机。所谓外部

市场的内部化，指的是外部市场遭遇集体切割进而被集体俘获的过程。外部市场的内

部化以丰厚的市场利益滋养了农民集体，建构了农民、集体与市场的利益关联，形成

以权利土地为中心的利益吸附。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地区农村颇为典型。例如，珠三角

地区的土地主要掌控在集体手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集体自主开发土地建设工

业厂房，“筑巢引凤”，发展地租经济。集体分享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并通

过福利性分配形成了农民与集体的紧密关联，分散的集体开发与刚性化的内部结构极

大地限制了当地后续的城市发展空间。集体与市场的利益亲和最终导致农民集体的固

化和土地市场的扭曲，集体所有制日益呈现为“共有制” 的实践形态，集体成员权逐

渐明晰为“股权”，形成以个体农民为本位的“集体俘获市场”的逻辑。土地的社会

生命因浸润在丰厚的利益中而趋于僵硬，集体沉入村庄并逐渐锁闭，将国家政治阻隔

在外。 

        可见，权利土地主导的土地市场化吞噬了集体的自主性，进而阻隔“农民——集

体——国家”的政治关联。随着土地转型的失控，农村社会转型趋于失调，导致农民

陷入“回不来”也“出不去”的尴尬状态。所谓“回不来”是指，农民与土地的权利

关联释放了土地市场化的效能，土地流转至外部市场主体，难以与农民再次结合。所

谓“出不去”是指，处于市场中心地带的农民因为丰厚的土地利益而弱化了其作为劳

动者的属性，沦为土地“食利者”(贺雪峰，2017)。可见，土地转型失控实际上潜藏

着更大的基层政治风险，在集体无力回应的情况下，国家自然成为土地市场化成本与

风险的承担者。 

 

六、集体的政治生命 

        本文以土地秩序为起点，通过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阐释了土地政治化的秩

序机制，揭示了土地政治的厚重意涵。在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中，土地的社会生

命逐渐挣脱了村庄社会的自发演化逻辑，逐渐转换为集体的政治生命。在这个意义

上，集体土地制度不仅是土地的产权定义，而且是土地的政治定义，彰显了集体“政

经一体”的属性。沿着集体土地制度脉络，“政治”的意涵突破村庄的层次并延伸进

入国家政治领域，进而界定了土地市场化的路径与机制。可见，集体的政治生命容纳

了村庄社会的政治深度和国家政治的高度，蕴含了调控土地市场的弹性空间。随着集

体政治生命的展开，集体逐渐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秩序的正义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的统

一，从而奠定了基层善治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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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的自主性是集体政治生命的实践表达。集体的政治生命不能还原为集体的经

济生命。“政”对于“经”的规定性是集体制度政治生命的内核。在“政经一体”的

框架下，集体的经济属性依赖于土地的政治调控，否则土地的集体属性趋于消解。可

见，集体的政治性统摄集体的经济性，并向集体注入了持久的活力和弹性。所以，土

地的政治性是其价值实现的根本基础。过于强调和倚重集体的经济生命，可能侵蚀和

阻塞集体的政治生命，导致集体活力的衰退，进而导致土地的去政治化。“政经一

体”的制度架构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土地的社会生命，赋予村庄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即

在制度层面体现为集体制度通过土地秩序而调控村庄社会的基本路径，在实践层面体

现为集体制度实践的周期性。村庄自主性因而成为集体自主性的社会基础。当然，集

体的自主性也超越了村庄自主性，不仅克服了村庄自主性的内在限度，而且将村庄带

入国家政治视域。经由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得以深度参与政治过程和政治

系统的循环，从而拓展了土地的政治内涵。 

        然而，权利土地的转向导致土地的去政治化。因此，找回土地的政治性是重塑基

层社会政治活力，恢复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均衡，进而有效调控市场的重要方式。找回

土地的政治性，关键是必须回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实践逻辑，激活集体的自

主性，赋予农民集体在一定条件下调控土地秩序的空间。只有保持土地秩序的弹性，

土地秩序才能以相对开放的姿态承载农民、国家和市场等因素，实现政治整合与政治

均衡。土地是最大的政治，找回土地的政治性，是重塑基层政治秩序正义性与稳定性

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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